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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34

证券简称：丰倍生物 公告编号：

2026-002

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概述

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

型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现金管理额度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

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

金额）不应超过投资额度。 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0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4,000.00万元购买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结构性存款的现金管理产品。 近日，公司已赎回上述现金管理产品，收回本金人民币14,000.00万

元，并获得收益人民币55.23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人名

称

产品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

率

赎回金额（万

元）

实际收益（万

元）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24799期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4,000.00 2025/12/20 2026/3/20 1.60% 14,000.00 55.23

三、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人民币16,000.00万元，尚未使用

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人民币14,000.00万元。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

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苏州丰倍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688459

证券简称：哈铁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2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及其分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国铁印务有限公司及国铁印务有限公司三河分公

司为被告。

3、涉案的金额：69,794,084.80元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

果具有不确定性，涉案金额仅为原告诉讼主张，目前暂不能预计本次重大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

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一、本次重大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国铁印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铁印务” ）、国铁印务有限公司三河分公司（以下简称“国铁印务三河分公司” ）于近日收到北

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通州区法院” ）送达的民事起诉状、传票等诉讼相关材料。 通州区法

院立案受理了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诉国铁印务、国铁印务三河分公司的合

同纠纷案件，案号：（2026）京0112民初673号。

诉讼机构名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诉讼机构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187号

原告：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

被告一：国铁印务有限公司

被告二：国铁印务有限公司三河分公司

二、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原告的事实与理由

2014年12月30日，原告北京宝虹特种纸品有限公司作为乙方，被告1国铁印务有限公司（曾用名中

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作为甲方，双方签订《技术、生产合作协议书》（以下称协议），约定双方就磁卡

纸生产进行生产、技术合作。 协议第三条第9款约定甲方保证2015年的磁卡纸的采购量不低于400吨，

以后各年的采购量不低于600吨。乙方应保证提供的设备能达到正常生产上述的产量的要求。否则必须

支付由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协议第五条第1款约定甲、乙双方必须严格履行本合同的各项条款，

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中途变更或解除合同。 任何一方如违反本合同规定，从违反合同之日算

起，将在一年以内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带来的一切损失，过期不能赔付的按应赔付额加收每日千分之

五罚金。 第五条第7款约定本协议有效期为10年，协议到期前6个月由双方协商后确定是否继续合作。

协议签订后，原告利用自身所有的生产技术、产品技术及涂布机等相关设备投入生产并根据磁卡

纸生产投入相关费用，双方前期一直按照约定履行协议。 自2020年至2024年，被告1仅从原告采购了磁

卡纸434.041吨，与协议约定的最低采购量相差2,565.959吨，费用差额达69,794,084.80元。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原告多次沟

通，被告1仍未停止违约行为，同时被告1也多次向其他第三方购买磁卡纸，被告1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

以上为原告起诉状中载明的相关内容，案件事实以法院查明为准。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1、被告2向原告赔偿违约损失人民币69,794,084.80元；

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1、被告2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涉案金额仅为原告诉讼

主张，目前暂不能预计本次重大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

要求和案件审理结果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密切关注诉讼案件的后续进展，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1日

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6

年第一次分红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3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861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10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03月12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26年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开债A类 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开债C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8615 008616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1.0105 1.0077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42,673,626.27 550.24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08 0.06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03月23日

除息日 2026年03月2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03月2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6年03月

23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

得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26年03月24日起投资者

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折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

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

理变更手续。

(4）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T日）后（含T+2

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5）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www.stocke.com.cn）查阅《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和《浙商汇金聚泓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投资者亦可拨打本

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95345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

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表现，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21日

浙商汇金聚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6

年第一次分红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3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浙商汇金聚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浙商汇金聚兴一年定开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1679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03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浙商汇金聚兴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浙商汇金聚兴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6年03月11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

民币元）

1.043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20,970,930.4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5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26年第一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6年03月23日

除息日 2026年03月2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年03月2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6年03月

23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

得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26年03月24日起投资者

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折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等红利再投资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权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

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

理变更手续。

(4）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T日）后（含T+2

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5）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

站（www.stocke.com.cn）查阅《浙商汇金聚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和《浙商汇金聚兴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投资者亦可拨打本

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95345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

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表现，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2026-015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注射用阿立哌唑获得药品注

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 ）子公司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的化

学药品“注射用阿立哌唑” 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注册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注射用阿立哌唑

剂型：注射剂

规格：按C

23

H

27

Cl

2

N

3

O

2

计（1）0.3g�（2）0.4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受理号：CYHS2402922、CYHS2402921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3611、国药准字H20263610

上市许可持有人：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阿立哌唑由大冢制药研发，2013年美国首获批，2023年中国批准进口， 用于成人精神分裂

症。

阿立哌唑为第二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 是全球首个获批的多巴胺D2受体部分激动剂及多巴胺系

统稳定剂，能同时缓解阳性和阴性症状，且锥体外系和体重增长等不良反应较轻，为国内外临床最常使

用的抗精神病药物之一。注射用阿立哌唑为每月给药一次的长效微晶制剂，与口服药物相比，可提高患

者用药依从性、减少疾病复发风险、降低血药浓度峰谷波动、提高用药安全性并减轻医患和社会负担，

目前已被《精神分裂症维持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抗精神病药长效针剂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专

家共识（2020）》和《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治疗：日本专家共识（2021年）》等国内外权威指南广泛推荐。

注射用阿立哌唑为医保乙类品种，2025年全球销售额约22亿美元。

长效微晶注射剂为科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技术平台，具备从处方工艺研发至商业化生产的

全流程技术经验。注射用阿立哌唑为我公司微晶平台第二个获批的产品，该平台还有多个品种在研。公

司在中枢神经领域已有多个产品获批上市，本次注射用阿立哌唑国内首仿获批，将进一步提升在中枢

神经领域的管线竞争力。

二、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2026-016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布瑞哌唑口溶膜获得药品注

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我公司” ）的化学药品“布瑞哌唑口溶膜” 于

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注册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布瑞哌唑口溶膜

剂型：膜剂

规格：（1）1mg�（2）2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2.2类

受理号：CXHS2400050、CXHS2400051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0013、国药准字H20260014

上市许可持有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布瑞哌唑由大冢和灵北制药共同研发，2015年美国首获批片剂，用于抑郁、精神分裂症和阿尔茨海

默病痴呆症引起的躁动，2024年中国批准进口。

布瑞哌唑为第二代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因对多巴胺和5-羟色胺系统的平衡调节，可兼顾疗效与安

全性，是全球唯一全部副作用风险均与安慰剂无显著差异的口服抗精神病药，目前已被《日本专家共

识： 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治疗 （2021）》《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 （2025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APA）指南（2020）》等国内外权威指南广泛推荐使用，2025年全球销售额约28亿美元。

布瑞哌唑口溶膜为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改良型新药，与片剂相比，具有服用方便无需饮水、口腔内数

秒即可溶化、易于吞咽等优势，可有效解决精神分裂患者的藏药风险。公司在中枢神经领域已有多个产

品获批上市，本次布瑞哌唑口溶膜获批，将进一步提升在中枢神经领域的管线竞争力。

二、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0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至3月3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pub@founders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将于2026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3月31日上午

10:00-11:00举行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等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施华先生，董事、执行委员会主任、总裁姜志军先生，董事、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李岩先生，独立董事曹诗男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3月31日上午10:00-11:00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

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至3月3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pub@founders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也欢迎广大投资者就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等方面的工作向公司提出宝贵

意见或建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谭剑伟

联系方式：传真010-56992899� � � �邮箱pub@founders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786

证券简称：北新建材 公告编号：

2026-002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5

年度业绩说明会并征集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6年3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网

址：https://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s://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5年度经营情况，公司

将举行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的时间、方式及公司出席人员

1、时间：2026年3月26日（星期四）15:00至16:00。

2、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3、召开平台：进门平台（手机端：“进门” APP�或“进门平台” 小程序；电脑端：https://s.comein.

cn/1ajgju7v）。

4、公司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管理先生，独立董事张鲲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畅女

士，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王佳传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二、投资者参加方式

本次业绩说明会在进门平台以现场交流+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方式举行， 本次业绩说明会为

申请参会模式，请在2026年3月25日15:00前使用“进门” App或微信扫描以下二维码并点击“申请参

会”进行报名：

（业绩说明会参会专用二维码）

投资者报名审核通过后，在会议召开当日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会：

1、手机端

（1）登录“进门” APP� 或“进门平台” 小程序，搜索“000786” 或“北新建材” 进入“北新建材

（000786）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 。

（2）使用“进门” App或微信扫描上方参会专用二维码。

2、电脑端

点击链接https://s.comein.cn/1ajgju7v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投资者可于2026年

3月25日15:00前将关注的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 bnbm@bnbm.com.cn。 在信息披露规定允许的范围

内，公司将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此次活动交流期间，投资者仍

可通过进门平台活动页面进行线上文字互动。

四、联系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10-57868786

邮 箱：bnbm@bnbm.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985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 公告编号：

2026-013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3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3月20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3月20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摩高科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天闯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9人， 代表股份166,941,9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305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125,385,6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8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8人，代表股份41,556,2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2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3人， 代表股份12,249,55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1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 代表股份3,759,8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3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67人，代表股份8,489,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83%。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166,329,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3%；反对594,5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1%；弃权17,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7,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023%；反对594,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5%；弃权

17,66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166,324,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2%；反对585,61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8%；弃权31,7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2,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599%；反对585,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07%；弃权

31,7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9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2�发行方式与发行时间

同意166,324,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4%；反对585,61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8%；弃权31,3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2,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631%；反对585,6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07%；弃权

31,3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166,324,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4%；反对593,1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3%；弃权23,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2,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631%；反对593,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21%；弃权

23,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166,336,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3%；反对581,3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2%；弃权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44,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570%；反对581,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57%；弃权

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5�发行数量

同意166,327,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2%；反对593,1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3%；弃权20,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5,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876%；反对593,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21%；弃权

20,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6�限售期

同意166,326,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1%；反对594,3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0%；弃权21,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3,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721%；反对594,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19%；弃权

21,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7�上市地点

同意166,331,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2%；反对589,2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0%；弃权21,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146%；反对589,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02%；弃权

21,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8�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同意166,344,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23%；反对576,3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2%；弃权20,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5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248%；反对576,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49%；弃权

20,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09�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166,335,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9%；反对585,2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6%；弃权20,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43,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521%；反对585,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76%；弃权

20,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166,326,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4%；反对581,82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5%；弃权33,5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4,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762%；反对581,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98%；弃权

33,5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4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166,324,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3%；反对593,0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2%；弃权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615%；反对593,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13%；弃权

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166,326,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16%；反对591,2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2%；弃权23,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4,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787%；反对591,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66%；弃权

23,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同意166,324,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1%；反对593,4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5%；弃权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582%；反对593,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45%；弃权

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166,352,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72%；反对564,8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3%；弃权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60,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1917%；反对564,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10%；弃权

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同意166,334,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0%；反对583,5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5%；弃权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41,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391%；反对583,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37%；弃权

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议案》

同意166,356,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3%；反对561,2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2%；弃权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64,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2211%；反对561,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17%；弃权

2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166,325,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7%；反对593,43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5%；弃权23,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33,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9672%；反对593,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45%；弃权

23,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慧杰、杨珉名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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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广夏路1号创智云中心A1栋30层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

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117,6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93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长陈立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76,465 91.6786 635,600 3.9434 705,600 4.37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4,776,

465

91.6786 635,600 3.9434 705,600 4.37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深圳市诺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218,194,731股表

决权、深圳市诺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150,000,000股表决权及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

150,000,000股表决权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元婕、周雨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1日


